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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发电
发电单位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签发盖章 温水木

等级 加急 ·明电 明政办发明电〔2022〕15 号 明机发 号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明溪县淡水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明溪县淡水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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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淡水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

为推进我县淡水养殖产业绿色发展，保护水环境质量，从源

头上整治水环境污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有

关规定和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的

意见》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河长制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以及《三明市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关于明溪县水产养殖

存在问题的函》等文件要求，决定开展淡水养殖专项整治工作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践

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坚持“谁排污谁治理、达标排放、超标

关停”的原则，按照“政府领导、属地管理、部门监管、联合行

动”的工作要求，打好淡水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攻坚战，2022

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全县所有淡水养殖场（户）污染排查整治工

作，不断提升辖区流域水环境质量。

二、整治对象

全县鳗鱼、甲鱼、牛蛙、红虫等淡水养殖场（户）。按照省

市有关部门要求，全县禁止养殖牛蛙、红虫，不再审批新的鳗鱼、

甲鱼养殖项目。

三、整治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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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分为四个阶段：

（一）调查摸底阶段（5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）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乡（镇）组织人员全面摸底，逐户登

记，并经各养殖场（户）签字确认（见附件），淡水养殖情况调

查摸底表于 5 月 10 日前通过政务内网上报县农业农村局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农业农村局

（二）现场检查阶段（5 月 10 日至 6 月 1 日）

从 5 月 10 日起，由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农业农村局、

生态环境局、水利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林业局等部门组织开展淡水

养殖专项整治工作，现场查看淡水养殖场（户）环评、取水许可、

土地、林业用地等审批情况、污染处理设施建设运行以及“三同

时”验收等情况，并对养殖场尾水进行采样监测，分析养殖场尾

水排放对流域水质影响程度。对排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有关

部门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等相关法律规定依

法从严查处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三明市明溪生态环境局、

县农业农村局、水利局、林业局、自然资源局

（三）限期整治阶段（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）

1.实施养殖尾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。淡水养殖场（户）实施

养殖尾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，逐步配套建设尾水循环利用系统，

养殖尾水排放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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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一级标准（即总磷执行磷酸盐≤0.5mg/L）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三明市明溪生态环境局、

农业农村局

2.加强淡水养殖尾水排放监管。对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后

排放的养殖尾水仍不达标的淡水养殖场（户），县农业农村局将

对淡水养殖场（户）实行养殖规模限制，三明市明溪生态环境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依法从严查处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农业农村局、三明市明

溪生态环境局

3.加强取水许可审批。开展养殖场（户）取水许可执法检查，

县水利局对养殖场所在流域加强巡查，依法完善养殖企业取水许

可手续，对非法取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从严查处。

责任单位：县水利局

4.加强用地管理。对非法占用土地或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淡

水养殖场（户），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林业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从严

查处。

责任单位：县林业局、县自然资源局

5.依法停业、关闭。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全面清退未履行相

关审批程序，以及影响流域水质的淡水养殖场（户），由属地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组织三明市明溪生态环境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

县公安局、供电公司等相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，依法停业、关闭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三明市明溪生态环境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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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供电公司

五、职责分工

1.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：落实属地责任，摸清属地淡水养殖场

（户）底数，建立台账和整治清单，严把淡水养殖场（户）用地

备案，牵头制定本辖区的具体整治实施方案，落实整治行动。整

治行动结束后，建立常态长效工作机制，加强巡查监管，严防反

弹回潮。

2.县农业农村局：负责建立淡水养殖场（户）清单，做好养

殖生产三项记录（生产、用药、销售）检查以及水产品抽样检测，

对禁用药物残留超标水产品开展执法。

3.三明市明溪生态环境局：负责开展全县淡水养殖污染执法

检查，对各养殖场（户）开展水质采样监测，依法查处超标排放

的淡水养殖场（户）。

4.县自然资源局：负责开展全县淡水养殖场（户）用地备案

情况检查，对非法占用土地或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，依法进行查

处。

5.县林业局：负责开展全县淡水养殖场（户）林地审批情况

检查，对非法占用林地或改变林地使用性质的，依法进行查处。

6.县公安局：负责对淡水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行动中出现的阻

碍执法、妨碍公务行为及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的案件依法进行立案

查处。

7.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从事淡水养殖经营活动主体的注

册登记工作，对违规的淡水养殖场（户）依法吊销营业执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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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县水利局：负责全县淡水养殖场（户）取水许可执法检查，

加强对淡水养殖场（户）所在流域的巡查检查。

9.县供电公司：按照县政府或相关部门的通知，积极落实停

电措施。

10.县河长办：负责通过联席会议、信息共享、协作联动、

检查督查等方式，全力保护辖区水生态资源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县政府副县长为组长，各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及县农业农村局、三明市明溪生态环境局、县公安局、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水利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林业局、县供

电公司、县河长办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淡水养殖污染专项

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县农业农村局，具

体负责专项整治日常工作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作为专项整治工

作的责任主体，负责辖区内淡水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。县农业

农村局、三明市明溪生态环境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县水利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林业局、县供电公司、县河长办等

部门要对照职责，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协同作战，做到目标明

确、机构健全、责任到位、措施落实，确保按时完成专项整治目

标任务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教育。各乡（镇）、各有关部门要把宣传教

育与执法检查有机结合起来，大力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知

识，提高各养殖场（户）遵纪守法意识、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，

把生产者的责任落到实处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充分发挥新闻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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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作用，大力宣传专项整治工作的意义、措施、进展和成效，对

违法行为坚决曝光。

（三）强化依法整治。专项整治工作要坚持依法依规原则，

在整治期间，对逾期拒不整治的养殖场（户），乡（镇）人民政

府要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对涉及污染环境、私设排污口、违法用

药、食品安全等问题的，三明市明溪生态环境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

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要联合乡（镇）开展联合执法，严厉打击

违法行为，确保淡水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完成。对涉及刑

事犯罪的，要及时移交公安部门立案侦查；对无理取闹、聚众闹

事、以暴力手段抗拒拆除、阻挠治理工作等行为的，依照《治安

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

（四）严格督查检查。县效能办、县政府办督查科要加大督

查力度，及时掌握工作动态，全面了解整治工作进展情况，对督

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建议意见，并督促抓好落实，确保

工作落实到位。对在专项整治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

造成严重后果，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单

位和责任人。

附件：明溪县淡水养殖情况调查摸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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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明溪县淡水养殖情况调查摸底表

乡（镇）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
养殖场（户）

名称

责任

人
联系电话 地点（村别、地名）

养殖面

积（亩）
所处流域 现有废水处理设施

是否

开展

环评

是否

办理

取水

许可

审批

是否

办理

土地

审批

是否

办理

林地

审批

养殖

场/

户

（签

字）

乡（镇）长 乡镇分管领导： 乡镇经办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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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9 日印发


